三门峡市公证行业行政检查打分表

单位：                检查时间：               得分：
	项目
（总分100分）
	内容
	分值
	扣分因素
	得分

	组织建设情况（共8分）
	公证员按照规定须参加岗前培训、教育培训.
	2
	不参加各类培训，扣1.5分
	

	
	公证机构建设、党建工作情况。
	4
	党组织不健全、不能正常开展党组织生活，扣1.5分
	

	
	公证员职业操守情况。
	2
	不符合要求的，每缺一项扣1分
	

	业务活动开展情况（4）
	公证员要按照《公证程序规则》有关规定进行公证活动，不得进行超标准、超范围公证，要保证公证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4
	不符合要求的，每缺一项扣0.5分
	

	案件收费情况（共4分）
	公证机构要按照公证行业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各项收费要给当事人开取票据。
	4
	违反一项规定的扣2分
	

	优质服务情况（6）
	针对重点群体（老年人、行动不便人员、残疾人、农民工、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开展优质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减免公证收费。
	6
	没有开展优质服务的，少1项扣1分
	

	档案管理情况（7）
	公证档案应有专人负责管理，档案室和档案柜应符合保密要求。公证档案要及时归档，归档的公证卷宗档案材料要齐全，分类合理，保管期限划分明确，案卷封面填写清楚，装订规范。
	7
	没有专人负责管理档案扣2分；发现1件没有及时归档扣0.5分；档案材料不齐全、不规范1件扣0.5分；档案装订不规范1分。
	

	受行政奖惩、行业奖惩情况（5）
	针对违反《公证程序规则》、公证法、超范围、超标准鉴定受到行政惩戒和行业惩戒。
	5
	受到1起行政奖惩或行业奖惩扣5分。
	

	执业行为规范化建设（共20分）
	公证处统一受理公证申请，严格按照规定统一收取公证费，公证员不得私自受理公证申请、私自出具公证书。
	3
	公证员私自受理公证申请、私自出具公证书的扣3分
	

	
	严格执行公证执业区域规定，不得超过执业区域办证，不得以给业务回扣、乱设办证点、压价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3
	超过执业区域办证的扣2分；采取不正当竞争开展业务的扣2分
	

	
	公证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公证事项，注重提高办证质量和效率，杜绝敷衍塞责和延误办证行为。
	2
	公证员未规定的期限办理公证的每例扣1分
	

	
	公证人员应统一着装，挂牌上岗，形象稳重大方；接待当事人态度热情，举止文明，语音规范，维护执业形象。
	2
	公证人员未统一着装，挂牌上岗的扣1分；公证人员态度恶劣，被当事人投诉的扣2分
	

	
	公证员应当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不得为本人及近亲属办理公证或办理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
	2
	公证员不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的扣2分
	

	
	公证人员应当自觉履行执业保密义务，不得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不得利用知悉的秘密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3
	公证人员不履行保密义务的扣3分
	

	
	公证人员应廉洁自律，不得利用公证员的身份和职务为自己、亲属或他人谋取利益，不得索取或接受当事人的财物。
	3
	公证人员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扣3分
	

	
	公证员助理严禁以公证员名义办理公证事物，出具公证书。
	2
	公证员助理严禁以公证员名义办理公证事物，出具公证书的扣2分
	

	内部管理情况(20分）
	1、业务管理。建立完善公证接待审批、质量检查、公证人员服务承诺、学习培训、办证质量惩罚、规范公证格式范本、落实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等制度，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杜绝假证，严防错证。要熟练应用公证业务办证软件，并完善公证处网站，提供办证须知、办证流程，及时做好公证业务宣传。
	6
	为落实公证接待审批、质量检查、公证人员服务承诺、学习培训、办证质量惩罚、规范公证格式范本、落实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等制度，每少一项扣0.5分；为完善公证处网站的扣2分
	

	
	2、财务管理。公证处应当依法收费，依法纳税，按规定缴纳保险，缴纳行业协会会费、公证赔偿基金，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擅自将单位资金借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
	6
	超标准收费的扣0.5分；未依法纳税，按规定缴纳保险，缴纳行业协会会费、公证赔偿基金的，每少一项扣0.5分；私设小金库的扣0.5分；擅自将单位资金借给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每一项扣0.5分
	

	
	3、廉洁自律。建立完善公证人员廉洁执业和执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监督制约。
	4
	未建立完善公证人员廉洁执业和执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扣1分，未及时对有关人员追究责任的扣1分
	

	
	4、投诉处理。建立完善公证复查接待、处理制度和赔偿及责任追究办法等，及时查处和纠正执业中存在的问题。公证事项复查情况、涉诉情况、涉群体性事件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报告。要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投诉接待，提供处理投诉的能力。
	4
	未完善公证复查接待、处理制度和赔偿及责任追究办法的扣1分；未及时查处和纠正执业中存在的问题的扣1分；未按要求上报有关情况的扣1分；未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投诉接待的扣1分；
	

	窗口形象规范化建设（共16分）
	公证处应在最显要位置设置服务接待大厅(涉外公证处应设立专门的涉外公证接待窗口)，设立办证窗口，并根据业务量和办证速度确定办证窗口数量，保证办证正常开展，要完善电子叫号系统、电子评价系统、电子触摸屏、窗口办证摄像头等硬件设施。
	8
	未设置接待大厅的口2分，涉外公证处未设立专门的涉外公证接待窗口扣1分，设置办证窗口严重不足，影响工作正常开展的扣2分，未使用电子叫号系统、电子评价系统、电子触摸屏、窗口办证摄像头的，每少一项扣1分。
	

	
	统一内外部标识，公示项目齐全，环境规范整洁。统一标准规范制作形象标志，如挂牌、指示牌、形象牌、座牌等。全体公证员一览表、收费标准、业务范围、办证流程、服务承诺、投诉电话等上墙公示，公示项目齐全、醒目易辩，方便当事人查看和监督。办公场所各类物品摆放整齐，无卫生死角，有植物绿化。
	8
	未按标准规范制作形象标志的，每少一项扣0.5分；未公示全体公证员一览表、收费标准、业务范围、办证流程、服务承诺、投诉电话的，每少一项扣0.5分；物品摆放不整齐，环境不整洁的，扣2分。
	

	依法执业及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情况（共10分）
	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应严格依法执业
	2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每起扣2分
	

	
	
	2
	公证机构及公证员违反执业纪律受到行业处分的，每起扣2分
	

	
	
	2
	公证机构及公证员违反法律、法规或执业纪律但主动纠正错误、消除影响的，每起扣1分
	

	
	
	2
	公证机构及公证员未及时办理登录、变更、延续、注销等手续的，每起扣0.5分
	

	
	
	2
	公证机构及公证员被投诉经查证属实的，每起扣1.5分
	

	
	
	
	不按规定完成安排的工作任务的，每次扣1-2分（应当知道推说不知的，扣2分）
	

	
	
	
	搞虚假宣传或进行不正当竞争，每次扣1.5分
	

	备注
	
	

	
	
	
	
	
	


